无力参保的县级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人员
老年生活保障金发放审批一次性告知书
一、申请条件：
1、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县（市、区）属及以上城镇集体企业；
2、所在单位无力参加我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1994年底前经县（市、区）及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办理招工手续，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
二、申报材料：
1、 完整的个人档案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
2、 《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2份；
3、 《审批表》3份；
4、 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各2份；
5、 主管局（经贸局）公示回执。
三、办理流程：
原工作单位→主管部门（经贸局）→企业社保→人社局
四、文件依据：
[bookmark: _GoBack]1、《福建省无力参保的县级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人员老年生活保障金发放办法》（闽人社文[2010]210号）
2、莆人社文[2016]26号、闽人社文[2015]3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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